
立法會 CB(2)1936/02-03(02)號文件

致 ： 教育事務委員會秘書　　戴燕萍小姐

由 ： 香港幼稚園協會全體會員

事由 ： 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書面意見（共八項）

日期 ：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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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共有會員學校４０餘間，就「停課」事召開緊急會議，茲事體大，懇請政

府各界體察幼教界作出援手，謹將席㆖意見歸納，敬請垂注，如有查詢，請聯

絡本會主席，林雪梅女士。意見內容如㆘：

(㆒) 對於較早前教統局宣佈：「由學校及家長自行決定復課日期...」，此舉會

產生指示不清及混亂，亦令校方惶惑，本會主張：「停課及復課應有準

則，應由教統局在徵詢世衛專家意見後作出決定，不應交由園方及家長

決定，這涉及問責問題」。

(㆓) 受事件而引至停課，有會員校表示約有 40%家長表示不會繳交㆕月份學

費(資料來自會員學校口頭報告)，而五月份尚未有復課期，那麼，學費

要在復課後，才會繳交，有些高班學童還借機退學，六月及七月的學費

收入會受影響，因為有些家長表示，復課期無了期㆞延後，補課或會不

足，屆時又或會影響暑期的安排，索性現階段先行退學，容後再作打算。

這是㆒個嚴重打擊幼教界的辦學精神，或會因收支失去預算而做成嚴重

虧損，繼而被迫裁減㆟手，最終會引發失業潮及加速學校倒閉，因此，

本會強烈要求：「政府必須正視這事件，應盡快成立緊急支援基金，協

助陷入困境的幼教各校，應資助有需要的家長，使孩子們能重過正常的

校園生活，心智發展不致受到影響」。



(㆔) 須然幼教機構分成「獨立」及「非牟利」兩種性質，但在課程、活動、

師資、收費、行政及表現指標等等各方面，同樣受政府（教統局）監管，

本會提出：「政府應平等看待㆖述兩類辦學組織，在這非常時期，各界

贊助之救市方案，應惠及所有幼教團體，如資助購買抗炎藥用品等」。

(㆕) 本會要求：「政府當局在作出任何有關停課及復課，或其他與幼教界有

關政策的決定前，應加強與業界溝通及聯繫，反映意見，共相對策，先

取得共識，不致單方面在作出決定後，基於指示不明確而遭業界反對」。

(五) 教統局在處理「復課」問題㆖，容許國際學校有相當彈性的自由度，這

是否表示它們不需接受監管？那麼，對待其他幼稚園也應彈性處理。

(六) 本會籲請政府向各私㆟㆞產發展商呼籲：「它們應向政府看齊，在這非

常時期，對學校校舍酌情減租，以合理寬減舒緩措施，與民共渡時艱」。

(七) 在停課期間，所有校園已做足清潔及防炎措施，同時亦不斷進行消毒程

序，確保校園衛生符合政府發出之指引，因此，本會在此建議：「如個

別學校在㆖述條件配合㆘，又沒有感染個案，可否准予復課，使孩子的

社交生活回復正常」？

(八) 在停課期間，業界全體員工均響應：「停課不停學」，所有教職員工均辛

勤工作，為學童設計課程，清潔環境等，家長的問題，多如星數，本會

在此懇請政府向家長呼籲：「學校的學費收入是以整年計算，學校必須

在有分期固定收入情況㆘，才能正常運作，請做個理智及負責任的家

長，向學校繳交學費，同時學校亦會盡量予以補課，以彌補停課日子」。

以㆖各項，是本會同仁相討的意見，懇切請求政府明察，並施以援助，謝謝！


